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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疼爱我的人走了
□ 郑立波

勿买房 莫负好春光 □ 魏 新辣笔小新

小说世情

流年碎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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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乡下吃酒席
□ 卢海娟

乡书何处达 归雁洛阳边 □ 白瑞雪

梁灏上了“三字经”
□ 王离京

爷在娘走后17年也走了，世界上最
疼爱我的人走了！

爷和娘是邻村，小时候都是苦命孩
儿。二人在家里都是老大，10岁左右两
边的娘就都走了，孤苦伶仃的没人管，
也就没上几天学。后来爷竟能写信、看
报，在千人以上的大会上讲话，当了三
十年村书记，退休后评论起国内外大
事来头头是道，不知他的知识从何而
来？

也许过早地尝尽了艰辛，懂得过日
子的不易，爷容不得一粒粮食的浪费！
而娘的母亲走得早，没人教她那些缝缝
补补、做饭煲汤持家过日子的细活，面
对六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娘总怕我们吃
不饱，饭做得有剩余，而爷总怕吃了这
顿没下顿，嫌娘不会过日子，两人经常
为多熬一碗汤之类的琐事拌嘴生气。在
那个吃不饱的年代，多亏了不会过日子
的娘，粮食不够了她就厚着脸皮借生产
队的，总之就是不能让自己的孩儿挨
饿！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包产到户，
解散生产队时，我们家成了村里的欠款
大户，总共欠了三百多元钱，这个数在
那时对一家农户来说可是天文数字！为
了还这些钱，老家房前屋后和院子里的
大树都砍了抵债，就连墙边一棵我双臂
合围抱不过来正挂果的枣树，也在心疼
的记忆中消失了。后来和爷说起这些
事，爷有点后悔以前对娘的苛刻：自己
是穷怕了！

哥哥姐姐都说：爷娘对我这个老幺
偏心眼，总把好吃的留给我。在我的印
象里，煎饼是几十年前家里的主食，
一年四季除了过年过节吃的都是煎
饼。好像大人小孩累死累活就是为了
能吃上煎饼！但小时候的煎饼并不好
吃，因为当时的煎饼原料以玉米面、
红薯面为主，小麦面很少，所以吃在
嘴里感觉很糁，一点也不香。娘总是
想办法给我单独烙一张麦粉细面煎
饼，偶尔还打上一个鸡蛋，我拿着热
乎乎、香喷喷的面煎饼，心满意足地
边吃边跑出家门。

饺子是我小时候的最爱，小脑袋
瓜常常想：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好吃的
东西，要天天能吃上饺子，该有多
好！大人的艰辛，让我过早地明白：
只有过年过节或过生日，才能吃上白
面馒头、面条和饺子，在平日里那是
奢望了！所以，每年的春节，大人小

孩好像就为了等这顿大餐——— 年夜饺
子！记得我大约6岁的那一年春节，除
夕下午我和哥哥忙着贴春联，姐姐们
和娘就开始忙着做馅包饺子。包好的
饺子先放在用竹子做的盖垫上，等新
年钟声敲响放完鞭炮后再下锅吃。当热
腾腾的饺子端上桌时，我们兄弟姐妹六
个早迫不及待了。一盘两盘三盘……好
像我们的肚子永远也填不饱，一眨眼功
夫，桌子上只剩下了一盘饺子，但爷娘
先让孩子们吃，自己还没吃几个饺子
呢！只见爷娘一人拿了一张煎饼，用筷
子夹了几个饺子，用煎饼卷着吃，并把
盘里剩下的几个饺子又夹给了我！煎饼
卷饺子，是一道多么无奈心酸的大餐，
也是我记忆最深的一顿年夜饭！

小时候的我，由于顽皮没少让爷娘
操劳。9岁那年，和小朋友跑闹不小心把
左手臂摔骨裂，一动就疼得直叫！爷背
着我一趟一趟去三里之外的乡镇卫生
院，先用一种叫不上名字的中药泡洗消
炎，再用绷带缠起来，把左胳膊吊在脖
子上。白天，爷经常开会还要干农活，就
晚上带我去医院。等给我熬完中药再泡
洗完手臂，往往已到深夜，我早已哈欠
连天昏昏欲睡了。走在回家的泥路上，
除了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四周都是黑乎
乎的，路很不平，到处是小坑，深一脚浅
一脚，爷担心我看不清再摔倒，总是背

我回家。趴在爷的后背上，一会儿我就
进入梦香了，那时爷宽阔的背就是儿的
床！

由于穷，家里一直没有表，每天早
上，爷娘是定时钟。为让自己的孩子能
吃上热饭，他俩总是早早起床，熬粥做
饭，然后看着日头叫我们起床吃饭上
学，靠着看天计时的本事，我从小上
学竟从未晚过，现在想起来真是神
奇！遇上下雨阴天，个别时候估摸不
准，有一次我和姐姐到了校门口，看
大门还没开，就使劲敲，看大门的老
头吃惊地看着我们问：怎么提前两个
小时就来学校？在爷娘潜移默化下，
我自小就养成了从不迟到也不敢偷懒
的习惯。

为自己的孩子勤劳辛苦一辈子，好
像是爷娘这一代人的宿命。当我们慢慢
长大成人，爷娘就老了，身体也垮了！娘
曾经一遍一遍地念叨：等你有小孩了，
我去帮你看孩子，你大姐的孩子就是我
看大了。可娘没有等到这一天，没有能
见到她日盼夜想的孙女！娘带着遗憾离
去，成为我一生的痛！

爷娘，清明节快到了，从老家门口
到咱家坟地只有几百米，每一次来
回，都是不舍和眼泪。无论离老家多
远，每走一次，心就离你们更近一
步！

在乡村，娶媳妇聘姑娘是喜
事，老人寿终正寝驾鹤西去也是
喜事，前者称红事，后者称白事。

既是喜事，就要摆酒席，红事
宴席摆两天，白事宴席摆三天。

每个村庄都有个能张罗事的
“待客的”，负责整个喜事的所有
流程。挑水的、劈柴的、专管做饭
的、择菜洗菜的、收拾桌子的、刷
洗碗盘的，帮厨的、端方盘的、传
菜的、烧水的、上茶倒水的……里
里外外都是活，这些活都由待客
的分配和指挥，村里人各有各的
角色。

办喜事，最忙的就是厨师。要
烀肉，煮出一大锅高汤来，再就是
熬制肉皮冻，走油也是酒席的一
件大事。当年，炸面果、江米条、炸
丸子，这些都要在喜事的头一天
准备好，都是掌勺大厨的事。

最初的酒席是八碟八碗。那
时候的酒席用的是“碟”，不是
“盘”。“碟”就是我们现在用
的小酱碟，直径10厘米左右。碟
子里几乎都是素菜，常见的是：
干果、套连环、江米条、土豆
片、粉条、干豆角丝、豆腐干，
八个碗就是八个汤，有酸菜汤、
甩袖汤、素烩汤、豆腐汤、烀熟
的土豆切块烩的汤，有三个碗里
是有肉的，一是红烧肉，当时6
个人一桌，每个碗里就只有6块
肉，佛手白菜也是包了肉馅的，
也是一人一个，还有丸子汤，也
是按个数来的，当年的大厨，最
重要的就是要搞清楚红烧肉、佛
手白菜以及丸子的个数，并保证
它们大小相差不多。当时能弄到
一块大一些的肉块，就算是走后
门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钱人
家的酒席是“三六到底”，这是
从八碟八碗演化而来的，就是有
六个凉菜、六个炒菜，还有六碗
汤。上菜的顺序是先上汤，撤了
汤再上凉菜和炒菜。菜的数量多
了，其实还是以素菜为主，乡下
人称之为“毛菜”。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生活富
裕了，酒席也越来越讲究，最流
行的是八凉八热。八个凉菜中，
灌肠、酱牛肉、大虾、皮冻、西
瓜、炸丸子、鸡爪、鱼皮等最为
常见，去乡下“坐席”的人都爱
吃灌肠，那可是掌勺师傅的拿手
绝活，淀粉加入葱姜蒜等调料，
就能灌出色香味俱全的肠来，尽
管有人多次向师傅取经，也按照
师傅所说的工序老老实实地做，
但做出来的灌肠，味道永远都赶
不上师傅做的好吃——— 中国的厨
艺就是这样，口口相传，重要的
还是要心领神会。

如今讲究的酒席少不得整
鸡、整鱼、整个的小肘、还有四
喜丸子、溜肉段、蒸扣肉，再加

上两个炒菜。扒鸡、红烧鱼、扒
肘子这些菜肴因为食材巨大难以
入味，对于用料的要求就很严
格，更要有充裕的时间加以熬
制。

过去，结婚正日子这天最主
要的酒席是为娘家客准备的，除
了八凉八热，还要上四个小炒，
熘肝尖、溜肥肠、炸里脊、干煸
茧蛹等。上了小炒，待客的会高
喊：娘家客赏钱喽，但实际上娘
家客的赏钱并没有直接进厨师的
腰包，主人收下后，工钱格外
算。

乡下的酒席，最好喝的就是
素烩汤。用的一定是高汤，而且
一定是烀过骨头的高汤。把土豆
片过油，炸酥，把粉条炸一下，
炸成粉花，把香菜切成段，三种
材料准备好后，放到大汤盆里。
锅里水加高汤烧开，淋上鸡蛋
花，勾芡，加入各种调料，趁热
舀出。浇在盆里的三种材料上，
土豆片、粉花和香菜因为没有入
锅，只是被烫一下，因此才能保
持原样，且一直漂在汤面上，色
香味俱佳。

村庄吃酒席大都一家人“全
台”，男人女人都在帮忙，没人
在家做饭，老人和孩子也就可以
直接来“坐席”。大厨噼噼啪啪
地炒，端方盘的肩头搭一条毛
巾，方盘上摞满盛着鸡鸭鱼肉的
盘子，只见他右手托举方盘，左
手扶住方盘一角，方盘的平面与
额头一齐，人多的时候，为了防
止被撞翻，有时还要举得更高一
点。

端方盘的汉子行走在人群
中，一边踮着碎步疾行，一边高
声叫“借光借光”“油了油
了”，一边嗑瓜子一边唠嗑等待
下一道菜的众人便让出一条道
来，上菜的马上把菜盘端上桌。

在乡下，人们坐席的积极性
一直很高，八个或十个人一桌，
桌上的人刚刚动筷子，身边早就
聚上人来，每一个吃饭的身后都
站着一个人，这叫占座，桌前这位
刚刚吃完，一转身的功夫，屁股下
面的凳子就被人抢走了。

老爷爷老奶奶吃不动了，可
也不能便宜了村庄这么隆重的节
日，兜里揣个手绢或是塑料袋，席
上的面果子肉丸子，是可以装起
来带回家的。小孩子肚子吃得饱
饱的，看到好东西还是贪恋，也可
以“搂席”——— 把喜欢的油炸食品
扫到塑料袋里，带回家慢慢享用。

最喜欢乡村酒席的还是城里
人，乡村的灌肠、皮冻别具风
味，乡村里柴火炖的豆角，入
味；柴火烧的鸡鱼，和饭店做出
的就是不一样，就连乡村的素烩
汤也让人“爱不释口”，似乎能
喝出一段素锦年华来。

这个世纪初，我在济南开始了租房
生涯。最初租了套一居室，是一套十几
年前建的楼房，面积很小，大概三十来
平方米。签合同时，房东大叔挥一下手
中的房产证，说，等你攒够了五万块
钱，就能买一套这样的房子了。

那时的我平均每月有近两千元的固
定收入，却从未考虑过买房，我觉得买
房子是件可笑的事。尤其是在济南买房
子。我还没有想好是否留在这里，怎么
会考虑买这里的房子呢？在我住那个小
区，每天都有一群老人在楼下晒太阳，
过阵子，晒太阳老人就会少一个，同时
在某个单元门口多了一堆花圈。我绝不
愿意选择这样的生活，我的各种努力都
是为了离开，而不是要留下。

在那一年前，有两个同事商量买房
子，他们看上了大明湖边的一个新建小
区，反复斟酌，其中一位同事说，每平
方一千八，是不是太贵了？另一位同事
说，嗯，可能到了最高点，估计降到一
千五差不多。然后，其中一位同事毅然
花了一万八千块，买了台笔记本电脑，
据说配置很高，可以打红警98。

2012年，有个师弟打算买房，他看

上了二环边上的一个新开的小区，要六
千多一平，他咨询一个做过房产代理的
朋友，朋友像打了鸡血一样说，赶紧
买。后来，他非常感谢这个朋友。这个
朋友还推荐另外一个朋友去买，说非常
合适，那个朋友正好在老家的房子刚刚
拆迁，至少交首付没有问题，但最终犹
豫了，当年可以交首付的钱，现在也只
能交一半首付了。

事实一次次告诉人们，房价总是会
涨，劝人买房总是一件正确的事，而劝
人不要买房，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去冒险，忍不
住。

即使房价越涨越高，即使早晚要买
房，买得越早越便宜，但是，如果你足
够年轻，足够勇敢，不要急着买房。

年轻，意味着无限可能，太多的路
可以走，太多的有趣的事情可以做，一
个虽不完美却生猛活泼的世界在等着你
去闯荡，最好不要被任何东西所羁绊，
包括房子。

没有房子，所有的路都是路；所有
的事情都可以选择；所有的收入都可以
当作盘缠，用来前行；所有的精力都能

变成动力，用来超越。
没有房子，也不会露宿街头；买了

房子，或许并不是一件好事。
房子会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会无意

中成为你生活的圆心，让你产生依赖的
稳定感，缩小了你活动的物理范围，也
缩小了你内心世界的格局。比如，你不
会轻易去换一个城市生活，甚至不会轻
易去换一份工作，视野会更多地停留在
房子的圆周。

买了房子，所有的路都成了从单位
回房子的路；所有的事情都会作出离房
子最近的选择；所有的收入都成了钢筋
水泥浇铸的空间，所有的精力其实都是
在为房子努力。

这样说大概极端了一点。但我确实
发现，房子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
更确切地说，看似增长的财富容易让人
产生错觉，让人变得非常现实。是的，
人需要现实一点，但太年轻的时候就这
么现实，并非什么好事。或者说，一个
人如果从年轻就开始现实，就失去了和
现实疏离一些的机会。所谓诗和远方，
都囚在了房子里。

其实，自己住的房子，早晚都是可

以买的，但人这辈子也就年轻一次。不
买房子也许会后悔，但不趁着年轻，去
勇敢折腾一番，终会后悔。要记住，买
房的时候，就是你向生活妥协的时候；
缴房款的时候，就是你向现实缴械的时
候；房产证拿到手那天，就是你的苟且
之日。

我虽曾苟且过，但并不后悔没在今
天看来房价低的不可思议时买房子。我
觉得，如果很早就有那么一套房子，后
来很多喜欢的事都会放弃，很多不喜欢
做的事都无法拒绝。一堆生不带来死不
带去的钢筋水泥，怎会困住一个热爱自
由的灵魂呢？

在房价疯涨的那些年，我买了好多
看似无用的东西，比如五千多张DVD和
VCD，看坏了四五个影碟机，还有几万
块钱的各种图书，加起来的话，在当时
也快够付套首付了，而这些东西虽然难
以升值，但对我来说，远比房子的增值
要珍贵。在租住的房子里，我写下自己
至今为止最好的诗；在租房的岁月中，
我去了许多自己想要去的地方。那时的
我，不为自己的未来担忧，就像现在的
我，从未为曾经的选择感到后悔。

“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庭、魁多
士”，这段话出自《三字经》，说的是北
宋一个名叫梁灏的老头儿，八十多了还去
参加科举考试，并且一举夺魁。

梁灏，乃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县）
人氏，北宋雍熙二年（公元985年）乙酉
科状元得主。他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少
年丧父。虽然没有了父亲的关爱指教，但
有志气的梁灏，小小年纪便好学上进，曾
拜名家王禹恬为师。在名家的指点下，梁
灏提高很快，为日后成名奠定了良好基
础。

中状元之后，梁灏曾在中央政府机构
工作了较长时间。据史料称他很有工作能
力，每次上朝接受皇帝的工作质询时，都
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并且对相关事宜条
分缕析，逻辑严密，见解独到，思虑深
远。因而，梁灏很受宋真宗赵恒的赏识。
朝中百官提交给皇帝的各种奏章文书，赵
恒一般都先交给梁灏审核把关，提出修改
意见。

四十一岁那年，梁灏被任命为开封
府尹（知府）。开封府尹，是首都的行
政一把手，也是北宋最为重要的地方官
员。在这个岗位上历练过的官员，日后
大多受到重用，不少成为辅国之材。寇
准、欧阳修、包拯、范仲淹、苏轼、司
马光、宗泽等北宋著名政治家，都曾出
任过这一职务。以能力才学而论，假以
时日，梁灏必堪大用。不幸的是，在走
上这个重要岗位的当年，梁灏便暴病而
亡。

行文至此可以看出，《三字经》树
立的梁灏这个活到老、学到老的励志典
型，在年龄问题上却摆了个大乌龙。据
《宋史》《续资治通鉴》等正规史料记
载，人家梁灏中状元之时，只有二十二
岁，是个地地道道的小青年。并且梁灏这
一辈子，也没能活到八十二岁。但不管怎
么说，《三字经》倡导的这种终身学习的
理念，还是很有意义的。

比较巧合的是，梁灏中状元的当天，
他的大儿子梁固呱呱坠地。有一种说法
称，梁固中状元之时，也是二十二岁，这
就更巧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梁固少年时
代，梁灏已经做了高官。按照宋代规定，
梁固可以承父荫免试获赐进士身份。但梁
固认为，靠父荫做官，算不得真本事。在
接到赐予自己进士身份的文件通知后，梁
固专门跑到政府有关部门陈情，恳请他们
收回成命，让自己凭本事参加科举考试获
取功名。可惜跟自己的老爹一样，他也是
短寿之人，三十二岁便英年早逝。

这是一个离别的季节。身边许多人都
在与物理或精神尺度上的原点告别，或
断然释手，或不舍而徘徊。轰轰烈烈的
军队改革于院校落地，我的母校解放军
外国语学院据说并入了另一所军校，
“洛外”将成历史。

体制调整、名称更替本是常事，校
园与小楼也仍然会立于洛阳城西郊。但
“母校”这样一个叠加了具象分布与抽
象回忆的集合体一旦改了名，似乎就少
了“唤起两眸清炯炯”之力。或者说，
我们之间经年约定的暗号突然变了，不
知怎样与彼此、与过去的自己接头了。

伤感与矫情不值赘述。我在想，四
年的朝夕相对中，母校给我们留下了什
么？

华为据说将清退“3 4岁以上老员
工”，民谣歌手赵雷温柔而血淋淋地
唱：“她是个三十岁至今还没有结婚的
女 人 ， 她 笑 脸 中 眼 旁 已 有 几 道 波

纹……”岁月有痕，蔓延全社会的年龄
焦虑似乎难有人幸免，而当过兵的人，
内心总留有并不随岁月消减的血性与韧
度——— 是的，每每想起中国驻南联盟大
使馆被炸、同学们写血书请战一刻，即
便我成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太太，我仍
有那样的热血，仍然感谢那样沸腾的青
春。无论家国或个人，必须足够强大，
才得以对抗世事凛冽，那么，衰老又何
妨？

洛外是学外语的，外语学习多少是
有些自由主义的，而自由主义是与军校
文化相悖的。从入学第一天起，我们就
陷入了这样的矛盾中。矛盾无解，唯有
以内心砥砺最终抵达坚强、隐忍，在需
要阳光的年纪珍贵地保持向阳向暖。

上个世纪的中国军校，管理和军事
训练都是野战部队式的，不失简单粗
暴。即便如此，它至少教会了我两个道
理：第一，在拥有选择的权利之前，你

必须忍受漫长的被选择；第二，作出了
选择，就要承担这种选择所带来的一切
结果。此后人生重要时刻，你我必像个
军人、像个男人一样庄严承诺并信守承
诺。

战时北平，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
桌。高考后的我们内心也是兵荒马乱，
只想闹腾，只想理直气壮地去挥霍、去
荒芜。然后我们到了军校。我一度认为
自己上了个假大学：老师像盯高考补习
生一样盯着你学习，防贼一样防着你逃
课；考试是经常性的，排名以互相伤害
的方式张榜公布；更令人发指的是，成
绩竟然还被寄！回！家！

我们本应张牙舞爪的青春，就是在
这样一所非典型的大学里度过。其严苛
学风，今日回忆浪漫不已。面朝梧桐树
晨诵是浪漫，还记得某位在美音、英
音、澳音之间自动切换的师兄，他一开
口整个人都帅了。听潘永樑教授讲古英

语是浪漫，尽管他下一秒就可能说，
来，合上书，我们把刚才讨论的数格变
化回写一下。听程工老师谈乔姆斯基是
浪漫，满黑板树形图张牙舞爪，至今想
来亲切。听王岚老师念莎士比亚也是浪
漫 ，她眉 眼 弯 弯地笑 ，沉醉不知归
路……这些带着画面感的瞬间，简直是
人生的大浪漫，让我记得自己曾在很多
张安静的面孔中，安静地看了些书，安
静地写了些严谨字行，安静地想了些无
用而不拘时空的事。

像所有大学一样，友情是为母校最
丰厚馈赠。同窗加战友，同学同吃同住
同劳动，见过你叠不好被子急落泪，见
过你半夜穿条裤衩进厕所。这一辈子，
小样儿，别装。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是的，你
我是个人史彼此交织的兄弟，从此海角
天涯无论你来或我往，醉笑陪君三千
场。

再不好好和春天打个招呼，
它就要与你擦肩而过了。

春风越来越暖，春水越来越
缠绵，春天里到底有什么，会引
得一颗心蠢蠢欲动，于草长莺飞
时荡漾起来，脚步们前赴后继，
想要亲身感受大自然的变化？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
庚喈喈，采蘩祁祁。”说起春天
的鲜妍明媚，总让人想到《诗
经·小雅·出车》中的这几句诗。

而《诗经·郑风》中，“出
其东门，有女如云”，告诉你娇
羞的姑娘们这时会打扮得花枝招
展去游玩。

唐代的诗人们一到了春天最
是容易激动，“闻道春还未相
识，走傍寒梅访消息”。或结伴
同行，喝喝酒、聊聊天，或独自
出行，为了有足够的个人空间吟
诗作对。可以“行到中庭数花
朵，蜻蜓飞上玉搔头”；也可以
“青箬笠 ,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须
归”。

像朱熹老夫子这样的理学大
师，也有些把持不住了。“书册
埋头了无日，不如抛却去寻
春”。王阳明更是生出新鲜而意
味深长的比喻：你不来看此花
时，此花与你的心同归于寂；你
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
过来。

然而，若论花之知己，谁人能
比黛玉，《红楼梦》里那个心比比
干多一窍的女子。她说，手把花锄
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她说，
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
沟。春风过处，她的如乐器一般
的心，便回响起玲珑的天籁。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打开春天
的方式。朋友说，“生活中，总
能有小事让自己怦然心动，保持
一颗敏感的心灵，多么幸福
呀。”

去田野里走走，眼睛会看得

更远，察觉到更多动静，听到最
细腻的声音，皮肤能感受到风和
气温的变化。

即使宅在家中，默默点赞朋
友圈里各地的春日问候。也可以
幻想，所有逝去的都会像万物重
生一般，借着春天返回。甚至包
括逝去的亲人。

或者跟随纸上的文字，打开
另一种春意。

去看电影《天才捕手》。吸
引我的不只是那些仿佛时间暂停
了一般细腻的文字，而当麦克斯
倚靠在办公室独属他的座椅，嘴
里吐出，“她的眼比蓝更蓝，他
内心蹦了一下，知道自己一见钟
情了。”(原话不记得了)。真真
切切感受，见字如面，脑海中立
刻浮现出这样的情景。

印象最深的是天台上的一段
对话。

大概是，“你不会没有价值
的。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在
狼群嚎叫的黑夜里围着火堆而
坐，然后有一个人开始讲故事，其
他 人 便 不 再 那 么 感 到 害 怕
了……”

到了结尾发现，恰巧它也是
沃尔夫绝笔信中自己最怀念的瞬
间，“我们爬上楼顶，一起感受
生命的冷暖，荣耀，以及它所散
发出来的力量。”

与其说感动于千里马与伯
乐，亦或说伯牙子期的同怀视
之，不如说惊叹于文字的价值：
你有神性，它给你神示；你有佛
性，它给你佛心；你有诗心，它
给你诗意；你有爱意，它让你感
受到爱情……

春天到了，无论文字还是其
他，总要种下点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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